
关于进一步推进利用外资保稳促优若干措施
（征求意见稿）

为贯彻落实省委和省政府稳外资有关工作部署，围绕我省“十四五”发展规划，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提振外商投资信心，全力推动利用外资保稳促优，促进我省外资高质量发展，现提出如下措施。
一、加大制造业引资力度。贯彻落实新版全国、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和《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围绕推进高质量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六大工程”，强化新开放领域项目策划和招引力度，推进制造业强链、补链、延链，促进中沙古雷乙烯等重大外资项目落地建设，进一步提高我省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比重。对新设制造业外资项目外方于上年7月1日至当年6月30日期间实际到资1000万美元及以上的，由省级财政最高按1.5%比例给予最高1000万元奖励。
责任单位：省发改委、省商务厅、财政厅牵头，省各有关部门，各设区市人民政府、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
二、扩大实际使用外资规模。对新设（含增资）外资项目（不含房地产业、金融业）于上年7月1日至当年6月30日期间实际到资500万美元（三明、南平、龙岩、宁德四市300万美元）及以上，用于服务福建经济建设的，省级财政按1%比例给予最高1000万元奖励。其中，对世界500强、台湾百大企业投资项目最高奖励1500万元。
责任单位：省商务厅、财政厅牵头，各设区市人民政府、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
三、提升利用外资质量。以RCEP实施为契机，推动高端产业链合作，促进产业升级。把握国际产业转移新动向，鼓励外资投向先进制造业和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绿色环保等产业，助力发展我省数字经济、海洋经济、绿色经济、文旅经济，争取落地一批科技含量高、带动引领性强的外资项目。对符合到资条件的国家高新技术、技术先进型服务外资企业，由省级财政按1.5%比例给予最高1000万元奖励。做好外商投资鼓励类项目确认工作，确保外资企业依法享受相关税收优惠政策。
责任单位：省商务厅、发改委、财政厅、科技厅、工信厅、福州海关、厦门海关牵头，省各有关部门，各设区市人民政府、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
四、支持外商投资创新发展。严格落实外资研发中心认定工作，对符合条件的外资研发中心按规定享受支持科技创新进口税收政策。支持外资企业平等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企业资产重组、资源综合利用、节能减排等税收政策，提高外资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加大高端外资研发机构引进力度，吸引海外知名大学、研发机构、跨国公司投资设立全球性或区域性研发中心，参与承担国家和省级科技计划项目。
责任单位：省科技厅、财政厅、税务局、商务厅，福州海关、厦门海关，省各有关部门，各设区市人民政府、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
五、创新招商引资模式。各地积极探索疫情常态化条件下，创造性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对外招商工作。用好“9·8”投洽会、进博会等重大经贸平台，强化“一把手”招商、产业链招商、大数据招商等，着力引进一批延链补链大项目、好项目。对推动重大外资项目落地且外方到资达认缴注册资本10%以上的，每个项目给予招商部门30万元奖励。鼓励各级招商部门用好“云上投洽会”平台，开展云招商、云推介、云洽谈等，工作成效突出的，给予10万元及以上招商工作奖励。
责任单位：各设区市人民政府、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省发改委、工信厅、商务厅、财政厅，省各有关部门
六、推动重大项目加快落地。各地要强化项目落地主体责任，成立工作专班，建立工作台账，强化要素保障，主动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的困难问题，推动第二十一届投洽会、福建国际投资促进大会省级集中签约项目等在内的在谈外资项目取得进展，提高项目转段率、开工率，尽快形成有效投资。对推动省级集中签约外资项目落地且外方到资达认缴注册资本10%以上的，每个项目给予招商部门40万元奖励。
责任单位：省发改委、商务厅、财政厅牵头，省各有关部门，各设区市人民政府、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
七、提高资金使用便利化。进一步落实人民币跨境使用便利化政策，简化资金结算流程，放宽对部分资本项目人民币收入使用限制，便利外商投资企业境内再投资。允许非投资性外商投资企业在不违反现行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且境内所投项目真实、合规的前提下，依法以资本金进行境内股权投资。推动台资企业资本项目管理便利化试点政策3.0版在全辖落地实施，推出线上办理资本项目收入结汇支付、多笔外债共用一个外债账户、允许外债模式转换、放宽融资币种限制等四项改革新举措，进一步推进外汇改革创新。
责任单位：人行福州中心支行、人行厦门市中心支行，省各有关部门
八、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将优化营商环境纳入法治轨道，推动出台《福建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落实好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平等对待内外资企业，保障外商投资企业依法通过公平竞争参与政府采购、招投标活动。编制更新外商投资指引，增强外商投资环境透明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切实履行向外国投资者、外商投资企业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以及依法订立的各类合同，不得以行政区划调整、政府换届、职能调整及相关责任人更替为由违约毁约，保障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责任单位：省发改委、商务厅、财政厅牵头，省各有关部门，各设区市人民政府、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
[bookmark: _GoBack]九、完善正向激励机制。优化全省利用外资正向激励考评办法，采用季度权重开展年度考评，进一步调动全省各市、县（区）利用外资工作积极性。省级财政对年度考评靠前的市、县（区）给予资金奖励。鼓励各地出台务实管用政策，对新出台政策且其当年度实际到资实现正增长的设区市（实验区），省级财政按其当年投资促进政策资金支出总额给予最高60%的奖励，每个地市最多支持两年。
责任单位：省商务厅、财政厅，各设区市人民政府，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
本政策试用期两年，《关于进一步做好稳外资工作若干措施》（闽商务明电〔2021〕10号）同时废止。厦门市可参照出台相关资金支持政策，自行奖励。执行过程中如有相关问题请及时反馈，由省商务厅联合财政厅开展政策评估并适时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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